
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產研加值合作實施方案 

  107.06.28 106-12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通過 

107.09.28 107-04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正 

108.03.27 107-09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正 

 108.09.05 108-01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正 

109.03.25 108-08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正 

110.03.26 109-08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正 

111.03.02 110-08產學營運處處務會議修正 

 

一、為落實本校貢獻知識產業升級，進一步推動教學、產學及研究發展，結合本校與業界資

源，規劃加值補助本校師生推動企業產學合作計畫，特訂定「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

助產研加值合作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二、補助對象：凡有本校在學學生參與推動之企業產學合作計畫活動者，指導老師得為申請

人依本方案第五點提出申請補助。 

三、補助項目及金額：推動學生參與企業產學合作活動相關業務費用，每案補助金額以新台

幣 20,000元為上限，經費用完即停止當年度補助。補助費用限推動產學合作活動之學生

交通費(需檢附線上請假單)、耗材費 (如：紙、文具、材料等，碳粉匣無法核銷)、餐費(每

人 100元，需檢附簽到表、會議紀錄以及會議照片)。 

四、為鼓勵新進教師參與企業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案中有教授級或資深教師(到職六年以上)

搭配新進教師(到職未滿三年)者，每案補助金額提高至新台幣 50,000元為上限。 

五、申請程序： 

（一） 本方案申請採每年 4、7、10月收件後統一審核方式受理申請，審核結果於審核

會議結束後通知。 

（二） 申請文件如下： 

1. 申請表。 

2. 其他利於審查之相關文件。 

（三） 申請文件以紙本及電子檔傳送至產學營運處(以下簡稱本處)產學平台暨專利技轉

中心。 

（四） 申請案於本校成功立案產學合作案者優先補助。 

（五） 已獲其他相關補助者不得申請。違反本項規定者，本處得追回補助款項。 

六、申請案經本處審查會議審查後，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各申請人。審查會議組成為本處二

級主管及各中心經理以上主管，並得邀請校內相關系所教師共同擔任。 

七、審核通過後之經費核銷作業： 

（一） 申請人收到審核通過書面通知後三個月內，符合補助項目及金額之費用單據，

併成果報告 1 份(含電子檔)繳交至本處產學平台暨專利技轉中心，逾期不受理。 

（二） 符合補助項目及金額之費用單據須於每年度 11 月 30日前繳交至本處產學平台

暨專利技轉中心，逾期不受理。 

（三） 相關支付憑證須符合「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核銷注意要點」規範。 

（四） 未符合前項規範之單據將退還申請人不予補助且不得以新案重新送件申請補

助。 

八、本方案經本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 



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產研加值合作申請表 

日期：   年   月   日 

學院/系所名稱 
 產學合作案 

指導老師 

 

產學合作案主題 
 產學合作案 

合作廠商名稱 

 

申請補助之項目

及預算金額 

項目 預算金額 備註說明 核定金額 
(本欄位由產技中心人員填寫) 

交通費    

耗材費    

餐費    

總計    

1. 補助項目與金額依當年度預算狀況而定，以審查核定結果進行經費補助，經費用完即停止當年度補助。 

2. 通過補助後，請依核定金額檢附憑證，各項目金額可互相流用，憑證總金額不得高於核定補助金額。 

3. 補助審核公布後三個月內，請獲補助者檢附以下資料送產學營運處/產學平台暨專利技轉中心進行結案作業： 

本申請表影本 產研加值合作成果報告(含電子檔) 經費憑證正本(發票、收據)，檢附經費憑證總金額

不得高於核定補助金額，相關憑證須一次提供，個案補助經費核銷完成後不再接受補件。 

有無向其他單位及機關申請補助： 

無 

有：（請詳述其他申請單位/機關，及申請補助之項目） 

合作廠商簡介(請簡述該廠商的背景資料等相關資訊，建議 300字以內) 

 

 

 

 

 

 

 

 

 

推廣技術說明(請簡述欲推廣的技術內容，建議 300字以內) 

 

 

 

 

 

 

 

 

 

 

 



推廣活動說明(請簡述產學合作推廣方式、與廠商互動方式、預期合作模式、申請經費與產學案之相關性以及活動時間

地點，建議 300 字以內) 

 

 

 

 

 

 

其他補充說明(其他有利於補助審查之活動說明與參考資訊) 

範例:黃同學於 2018年 8月 21日-24日參與 XX產學合作推廣活動時，使用相關耗材費用 2000 元。 

 

 

 

 

姓名 學號 身分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申請人 系所主任 院長 

 

 

 

 

 

 

 

產學平台暨專利技轉中心承辦人員 分項計畫主持人 

 

 

 

 

 

 

審核結果 

(由產學平台暨專利技轉中心 

承辦人填寫) 

本申請案經     年     月     日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產研加值合作

審核會議決議： 

 核定通過，核定補助金額：           。 

 核定不通過。 

 



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產研加值合作成果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學院/系所名稱 
 產學合作案 

指導老師 

 

產學合作案主題 
 產學合作案 

合作廠商名稱 

 

推廣活動過程(請簡介活動過程，建議 300字以內) 

 

 

 

學生參與(請簡述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情形，建議 300 字以內) 

 

 

 

 

推廣活動成果(請簡述說明活動成果，建議 300 字以內) 

 

 

 

 

姓名 學號 身份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教師 學士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活動照片(學生訪廠、參與討論會議、試驗實作照片等至少 4張，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照片名稱： 

<<請插入圖片>> 

照片名稱： 

<<請插入圖片>> 

照片名稱： 

<<請插入圖片>> 

照片名稱： 

<<請插入圖片>> 

備註： 

1. 補助項目與金額依當年度預算狀況而定，以審查核定結果進行經費補助，經費用完即停止當年度補助。 
2. 通過補助後，請依核定金額檢附憑證，各項目金額可互相流用，憑證總金額不得高於核定補助金額。 
3. 補助審核公布後三個月內，請獲補助者檢附以下資料送產學營運處/產學平台暨專利技轉中心進行結案作業： 

申請表影本 產研加值合作成果報告(含電子檔) 經費憑證正本(發票、收據)，檢附經費憑證總金額不得高於核定補助金額，相關

憑證須一次提供，個案補助經費核銷完成後不再接受補件。 


